
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上 易 字 第 1728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03

        即 　 被 　 告 　 方 秋 霞  04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因 妨 害 公 務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108年 度 易  05

        字 第 458號 ， 中 華 民 國 108年 7月 16日 第 一 審 判 決 （ 起 訴 案 號 ： 臺  06

        灣 桃 園 地 方 檢 察 署 107年 度 偵 字 第 30544 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 07

        判 決 如 下 ：  08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9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0

        方 秋 霞 緩 刑 貳 年 。 緩 刑 期 間 付 保 護 管 束 ， 並 應 於 本 判 決 確 定 之 日  11

        起 壹 年 內 ， 完 成 貳 拾 小 時 之 法 治 教 育 課 程 。  12

            事   實  13

        方 秋 霞 於 民 國 107年 10月 29日 凌 晨 0時 許 ， 在 桃 園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○  14

        街 ○ ○ ○ 巷 ○ ○ 弄 ○ ○ ○  號 住 處 ， 因 播 放 音 樂 音 量 過 大 ， 妨 害 夜 間 公 眾  15

        安 寧 ， 而 遭 民 眾 舉 報 ， 嗣 經 桃 園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桃 園 分 局 埔 子 派 出  16

        所 警 員 周 庫 穎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39條 規 定 前 往 調 查 ， 並 依 同 法  17

        第 42條 規 定 先 行 勸 導 方 秋 霞 調 低 音 量 ， 以 求 即 時 制 止 其 妨 害 夜 間  18

        公 眾 安 寧 之 行 為 。 詎 方 秋 霞 竟 基 於 對 周 庫 穎 依 法 執 行 之 職 務 公 然  19

        侮 辱 之 犯 意 ， 在 不 特 定 人 得 共 見 共 聞 之 上 址 住 所 外 ， 向 周 庫 穎 辱  20

        罵 ： 「 勸 個 屁 阿 ！ 」 、 「 我 罵 你 勸 個 屁 啊 ！ 」 、 「 我 說 你 勸 個 屁  21

        啊 ！ 」 等 語 ， 以 此 言 行 對 於 周 庫 穎 所 執 行 之 前 揭 職 務 公 然 侮 辱 。  22

        迨 周 庫 穎 見 狀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88條 規 定 以 現 行 犯 身 分 逮 捕 方 秋 霞  23

        並 將 其 上 銬 時 ， 方 秋 霞 復 基 於 對 於 公 務 員 依 法 執 行 職 務 時 施 強 暴  24

        之 犯 意 ， 先 不 斷 掙 扎 抗 拒 並 以 左 手 抓 住 周 庫 穎 右 手 ， 嗣 周 庫 穎 將  25

        方 秋 霞 之 左 手 上 銬 後 ， 方 秋 霞 又 不 斷 往 屋 內 方 向 後 退 掙 扎 ， 以 此  26

        方 式 於 周 庫 穎 依 法 執 行 職 務 時 對 其 為 強 暴 行 為 ， 導 致 周 庫 穎 必 須  27

        緊 拉 手 銬 阻 止 其 移 動 ， 致 周 庫 穎 因 上 述 拉 扯 及 手 銬 之 摩 擦 受 有 左  28

        手 第 三 指 、 第 四 指 及 右 手 第 一 指 擦 傷 等 傷 害 （ 方 秋 霞 涉 嫌 公 然 侮  29

        辱 及 傷 害 犯 嫌 部 分 ， 未 據 告 訴 ） 。  30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31

        一 、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方 秋 霞 固 坦 承 其 於 上 揭 時 、 地 對 周 庫 穎 口 出 「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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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勸 個 屁 阿 ！ 」 、 「 我 罵 你 勸 個 屁 啊 ！ 」 、 「 我 說 你 勸 個 屁 啊  01

            ！ 」 等 語 ， 並 有 在 員 警 上 銬 時 掙 扎 抗 拒 之 情 ， 惟 矢 口 否 認 有  02

            侮 辱 公 務 員 依 法 執 行 之 職 務 及 妨 害 公 務 之 犯 行 ， 辯 稱 ： 我 因  03

            為 喪 子 ， 一 年 多 以 來 ， 家 人 及 朋 友 都 勸 我 要 我 好 好 過 ， 要 我  04

            放 下 ， 但 我 覺 得 很 難 ， 我 都 會 說 勸 個 屁 啦 。 又 當 天 音 樂 聲 量  05

            根 本 沒 有 很 大 ， 屋 外 聽 不 到 音 樂 聲 ， 且 我 當 下 恍 神 、 意 識 不  06

            清 楚 根 本 不 知 道 上 門 的 是 警 察 ， 加 上 我 鄰 居 是 毒 品 列 管 者 ，  07

            他 喝 酒 後 動 不 動 罵 我 瘋 女 人 ， 所 以 當 日 我 才 會 說 勸 個 屁 ， 況  08

            我 說 完 轉 頭 之 後 就 要 進 屋 了 ， 員 警 拉 著 我 的 手 要 上 手 銬 ， 我  09

            怎 麼 知 道 是 發 生 什 麼 ， 我 只 是 要 回 家 ， 莫 名 其 妙 遭 上 銬 ， 我  10

            當 然 會 掙 扎 ， 我 是 直 到 警 察 局 時 才 知 道 對 方 是 警 察 云 云 。 經  11

            查 ：  12

         �  對 於 公 務 員 依 法 執 行 之 職 務 公 然 侮 辱 部 分 ：  13

          � 按 有 左 列 各 款 行 為 之 一 者 ， 處 新 臺 幣 六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： … 三  14

            、 製 造 噪 音 或 深 夜 喧 嘩 ， 妨 害 公 眾 安 寧 者 ，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 15

            第 72條 第 3 款 定 有 明 文 。 警 察 機 關 因 警 察 人 員 發 現 、 民 眾 舉  16

            報 、 行 為 人 自 首 或 其 他 情 形 知 有 違 反 本 法 行 為 之 嫌 疑 者 ， 應  17

            即 開 始 調 查 。 對 於 現 行 違 反 本 法 之 行 為 人 ， 警 察 人 員 得 即 時  18

            制 止 其 行 為 ， 並 得 逕 行 通 知 到 場 ； 其 不 服 通 知 者 ， 得 強 制 其  19

            到 場 。 但 確 悉 其 姓 名 、 住 所 或 居 所 而 無 逃 亡 之 虞 者 ， 得 依 前  20

            條 規 定 辦 理 ，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39條 、 第 42條 亦 有 明 文 。 本  21

            件 員 警 周 庫 穎 至 被 告 上 址 住 處 時 ， 於 被 告 尚 未 開 啟 住 處 門 前  22

            ， 屋 內 即 不 斷 傳 出 清 晰 可 聞 之 音 樂 聲 響 乙 節 ， 業 經 原 審 勘 驗  23

            員 警 值 勤 時 之 密 錄 器 畫 面 ， 而 製 作 之 勘 驗 筆 錄 在 卷 可 稽 （ 原  24

            審 易 字 卷 第 30、 31頁 ） 。 衡 以 員 警 前 往 勸 導 被 告 之 時 已 為 凌  25

            晨 時 分 ， 係 多 數 人 休 息 、 睡 眠 時 間 ， 且 被 告 上 址 住 處 周 邊 又  26

            有 其 他 民 宅 ， 堪 認 被 告 播 放 音 響 聲 音 過 大 之 行 為 ， 已 足 以 妨  27

            害 夜 間 公 眾 安 寧 ， 而 觸 犯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72條 第 3 款 規 定  28

            。 是 員 警 周 庫 穎 在 民 眾 舉 報 後 前 往 被 告 上 址 住 處 調 查 ， 並 以  29

            勸 導 方 式 請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72條 第 3 款 規 定 之 被 告 停  30

            止 其 妨 害 公 眾 安 寧 之 行 為 ， 核 屬 依 法 執 行 警 察 職 務 之 行 為 無  31

２



            訛 。  01

          � 被 告 於 上 揭 時 間 、 地 點 對 周 庫 穎 口 出 「 勸 個 屁 阿 ！ 」 、 「 我  02

            罵 你 勸 個 屁 啊 ！ 」 、 「 我 說 你 勸 個 屁 啊 ！ 」 等 語 ， 業 經 被 告  03

            供 承 明 確 ， 並 有 前 揭 密 錄 器 勘 驗 筆 錄 附 卷 可 參 （ 原 審 易 字 卷  04

            第 30至 44頁 ） 。 徵 諸 前 揭 勘 驗 筆 錄 所 示 ， 可 見 周 庫 穎 向 被 告  05

            表 示 時 值 半 夜 ， 周 邊 居 民 已 在 睡 覺 ， 請 其 音 樂 關 小 聲 一 點 ，  06

            被 告 仍 不 斷 堅 稱 其 播 放 音 樂 音 量 不 算 大 聲 。 嗣 被 告 因 不 耐 周  07

            庫 穎 之 勸 導 ， 即 出 言 稱 「 勸 個 屁 阿 ！ 」 ， 經 員 警 周 庫 穎 詢 問  08

            ： 「 你 在 罵 我 什 麼 ？ 」 ， 被 告 又 再 口 出 ： 「 我 罵 你 勸 個 屁 啊  09

            ！ 」 、 「 我 說 你 勸 個 屁 啊 ！ 」 ， 從 上 揭 被 告 與 周 庫 穎 互 動 以  10

            觀 ， 可 徵 員 警 周 庫 穎 前 往 勸 導 被 告 之 初 ， 皆 係 以 理 相 勸 ， 勸  11

            導 之 言 行 均 無 任 何 冒 犯 或 挑 釁 之 意 ， 惟 遭 被 告 一 再 以 「 勸 個  12

            屁 」 之 言 詞 回 應 ， 且 稽 之 「 屁 」 一 詞 為 肛 門 排 出 之 臭 氣 ， 更  13

            有 令 人 不 屑 之 意 ， 對 他 人 所 為 稱 之 為 「 屁 」 ， 不 僅 係 表 示 對  14

            他 人 所 作 所 為 無 法 認 同 外 ， 更 彰 顯 帶 有 輕 蔑 、 醜 化 與 貶 抑 之  15

            意 ， 是 公 然 對 他 人 稱 「 勸 個 屁 」 ， 於 一 般 社 會 理 性 正 常 之 人  16

            聽 聞 後 ， 當 可 理 解 係 輕 蔑 對 方 行 為 、 予 以 負 面 評 價 之 污 衊 言  17

            詞 ， 此 乃 符 合 通 常 之 社 會 經 驗 法 則 。 復 依 前 述 勘 驗 內 容 ， 被  18

            告 當 時 顯 非 處 於 理 性 溝 通 協 調 之 情 境 ， 應 係 出 於 辱 罵 員 警 勸  19

            導 行 為 之 意 ， 是 被 告 有 以 上 開 言 詞 侮 謾 、 辱 罵 員 警 周 庫 穎 之  20

            勸 導 ， 核 屬 對 周 庫 穎 依 法 執 行 之 職 務 公 然 侮 辱 之 行 為 無 訛 。  21

            至 公 訴 意 旨 雖 認 被 告 所 為 係 對 公 務 員 侮 辱 之 行 為 ， 然 被 告 既  22

            係 稱 「 勸 個 屁 」 ， 顯 然 被 告 侮 辱 之 對 象 並 非 周 庫 穎 ， 而 係 周  23

            庫 穎 依 法 執 行 之 職 務 ， 公 訴 意 旨 容 有 誤 會 ， 予 以 指 明 。  24

          � 被 告 固 以 前 詞 置 辯 ， 惟 稽 之 該 勘 驗 筆 錄 所 示 ， 可 見 員 警 周 庫  25

            穎 與 同 仁 前 往 規 勸 ， 在 確 認 被 告 之 住 處 時 ， 即 有 提 及 「 聲 音  26

            從 這 裡 傳 出 」 ， 已 徵 被 告 住 處 音 樂 之 聲 響 ， 於 屋 外 即 可 清 楚  27

            聽 見 ， 是 被 告 徒 以 其 認 為 音 樂 播 放 之 聲 量 在 屋 外 聽 不 到 云 云  28

            置 辯 ， 顯 然 無 稽 。 另 依 該 譯 文 以 觀 （ 原 審 易 字 卷 第 30至 44頁  29

            ） ， 可 見 被 告 與 員 警 周 庫 穎 交 談 之 時 ， 均 能 理 解 員 警 之 詢 問  30

            而 為 應 答 ， 更 與 在 場 之 親 人 有 所 互 動 ， 而 無 任 何 意 識 模 糊 之  31

３



            情 事 ； 復 參 酌 被 告 遭 員 警 上 銬 之 時 ， 尚 稱 現 為 法 治 社 會 要 找  01

            記 者 來 ， 並 詢 問 員 警 周 庫 穎 的 名 字 ， 更 表 示 要 持 手 機 攝 影 ，  02

            期 間 更 以 臺 語 為 「 現 在 鄭 文 燦 （ 即 桃 園 市 長 ） 是 在 做 甚 麼 碗  03

            糕 」 等 言 行 以 觀 ， 顯 見 被 告 除 意 識 清 楚 外 ， 更 知 曉 周 庫 穎 等  04

            人 即 為 員 警 ， 至 為 灼 明 ， 被 告 所 辯 ， 其 當 下 恍 神 、 意 識 不 清  05

            ， 亦 不 知 周 庫 穎 等 人 為 員 警 云 云 ， 顯 為 卸 責 捏 虛 之 詞 ， 不 足  06

            採 信 。 另 被 告 雖 辯 稱 ， 其 在 兒 子 過 世 後 對 於 親 友 之 勸 解 也 都  07

            會 講 勸 個 屁 云 云 ， 惟 本 件 係 因 被 告 住 處 於 深 夜 時 播 放 音 樂 之  08

            聲 量 過 大 而 遭 員 警 規 勸 ， 與 前 開 因 痛 失 愛 子 而 遭 親 友 勸 慰 本  09

            屬 二 事 ， 自 無 據 此 反 推 前 揭 言 詞 非 屬 公 然 侮 辱 警 察 職 務 之 行  10

            為 ， 被 告 該 等 辯 詞 ， 亦 屬 無 稽 。  11

         �  對 公 務 員 依 法 執 行 職 務 時 施 強 暴 行 為 部 分 ：  12

          � 被 告 於 員 警 因 其 前 開 辱 罵 行 為 而 依 法 逮 捕 時 ， 先 不 斷 掙 扎 抗  13

            拒 並 以 左 手 抓 住 周 庫 穎 右 手 ， 嗣 周 庫 穎 將 其 左 手 上 銬 後 ， 又  14

            不 斷 往 屋 內 方 向 後 退 掙 扎 ， 導 致 周 庫 穎 必 須 緊 拉 手 銬 阻 止 其  15

            移 動 等 情 ， 有 前 揭 密 錄 器 之 勘 驗 筆 錄 暨 擷 取 畫 面 在 卷 可 證 （  16

            原 審 易 字 卷 第 35、 36、 57至 61頁 ） ， 堪 以 認 定 。  17

          � 徵 諸 該 等 譯 文 以 觀 ， 可 知 周 庫 穎 在 場 即 向 被 告 及 其 親 人 提 及  18

            ， 因 被 告 反 抗 ， 造 成 其 手 受 傷 ； 嗣 於 抵 達 派 出 所 之 時 ， 更 向  19

            同 仁 表 示 因 被 告 掙 扎 其 要 去 醫 院 驗 傷 等 語 （ 原 審 易 字 卷 第 36  20

            、 44頁 ） ， 復 有 卷 附 之 敏 盛 醫 院 診 斷 證 明 書 、 就 醫 時 之 傷 患  21

            部 照 片 可 佐 （ 偵 查 卷 第 10頁 、 本 院 卷 第 91頁 ） ， 益 徵 周 庫 穎  22

            確 受 有 左 手 第 三 指 、 第 四 指 及 右 手 第 一 指 擦 傷 之 傷 害 ， 則 周  23

            庫 穎 因 對 被 告 上 銬 時 ， 遭 被 告 抗 拒 ， 必 須 緊 拉 手 銬 阻 止 其 移  24

            動 ， 致 其 因 上 述 拉 扯 及 手 銬 之 摩 擦 而 前 揭 傷 害 ， 亦 堪 認 定 。  25

          � 基 此 ， 被 告 在 員 警 周 庫 穎 以 現 行 犯 規 定 將 其 逮 捕 上 銬 時 及 上  26

            銬 後 ， 雖 未 有 直 接 出 手 攻 擊 周 庫 穎 之 行 為 ， 然 參 酌 刑 法 第 13  27

            5 條 之 立 法 目 的 既 在 保 護 公 務 員 依 法 執 行 職 務 時 對 於 人 身 安  28

            全 得 以 無 所 瞻 顧 ， 法 條 規 定 復 不 以 行 為 人 造 成 公 務 員 成 傷 方  29

            能 成 罪 ， 故 對 於 該 條 所 謂 「 強 暴 」 之 解 釋 ， 自 應 認 為 僅 需 行  30

            為 人 在 公 務 員 依 法 執 行 職 務 時 直 接 對 其 施 加 物 理 作 用 力 ， 且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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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該 物 理 作 用 力 顯 足 以 對 公 務 員 人 身 安 全 產 生 危 險 ， 即 屬 之 ，  01

            以 俾 能 充 分 保 障 公 務 員 依 法 執 行 職 務 之 安 危 。 是 本 件 被 告 在  02

            周 庫 穎 依 法 對 其 逮 捕 上 銬 時 ， 既 有 不 斷 掙 扎 抗 拒 並 以 左 手 抓  03

            住 周 庫 穎 右 手 之 行 為 ， 嗣 周 庫 穎 將 其 左 手 上 銬 後 ， 又 有 不 斷  04

            往 屋 內 方 向 後 退 掙 扎 之 行 為 ， 而 此 等 對 周 庫 穎 施 加 物 理 作 用  05

            力 之 行 為 顯 然 足 以 導 致 周 庫 穎 於 逮 捕 過 程 中 因 拉 扯 加 上 手 銬  06

            與 皮 膚 摩 擦 而 受 到 傷 害 ； 另 參 諸 被 告 於 前 開 過 程 中 所 為 「 放  07

            手 、 放 手 」 、 「 他 敢 銬 我 手 ？ 」 等 言 詞 ， 可 證 被 告 主 觀 上 係  08

            基 於 妨 害 周 庫 穎 執 行 對 其 上 銬 、 逮 捕 之 職 務 而 為 前 開 行 為 ，  09

            是 被 告 該 等 舉 止 自 屬 於 對 公 務 員 依 法 執 行 職 務 時 施 強 暴 之 舉  10

            無 訛 。 至 被 告 所 辯 ， 其 不 知 周 庫 穎 為 員 警 ， 始 於 遭 上 銬 時 掙  11

            扎 云 云 ， 顯 為 虛 詞 ， 業 據 本 院 認 定 如 前 ， 該 等 辯 詞 ， 核 屬 無  12

            據 。  13

        二 、 綜 上 ， 本 案 事 證 明 確 ， 被 告 所 辯 不 足 採 信 ， 其 犯 行 洵 堪 認 定  14

            ， 應 依 法 論 科 。 至 被 告 於 準 備 程 序 時 雖 聲 請 傳 喚 當 日 與 周 庫  15

            穎 一 同 前 來 值 勤 之 員 警 到 庭 作 證 ， 欲 證 明 其 當 日 意 識 不 清 ；  16

            另 請 求 再 次 勘 驗 現 場 密 錄 器 之 畫 面 ， 主 張 其 住 處 音 樂 聲 響 並  17

            非 大 聲 等 節 。 惟 原 審 既 已 當 庭 勘 驗 該 日 員 警 所 攜 帶 密 錄 器 之  18

            畫 面 ， 業 已 完 整 、 清 楚 呈 現 被 告 斯 時 之 精 神 、 反 應 狀 態 為 何  19

            ， 復 被 告 當 時 意 識 清 醒 乙 節 ， 已 據 本 院 詳 述 如 前 ， 自 無 另 行  20

            傳 喚 其 他 在 場 員 警 之 必 要 ； 另 原 審 既 已 勘 驗 ， 並 製 作 有 勘 驗  21

            筆 錄 及 密 錄 器 之 擷 取 影 像 ， 且 被 告 住 處 音 樂 之 聲 量 ， 確 於 屋  22

            外 即 得 耳 聞 ， 並 經 本 院 認 定 如 前 ， 是 自 無 再 行 勘 驗 之 必 要 ，  23

            附 此 說 明 。  24

        三 、 論 罪 ：  25

         �  核 被 告 所 為 ， 係 犯 刑 法 第 140條 第 1項 後 段 之 對 於 公 務 員 依 法  26

            執 行 之 職 務 公 然 侮 辱 罪 、 同 法 第 135條 第 1項 之 妨 害 公 務 執 行  27

            罪 。  28

         �  被 告 先 後 對 員 警 周 庫 穎 口 出 「 勸 個 屁 阿 ！ 」 、 「 我 罵 你 勸 個  29

            屁 啊 ！ 」 、 「 我 說 你 勸 個 屁 啊 ！ 」 等 對 其 依 法 執 行 之 職 務 公  30

            然 侮 辱 行 為 ， 及 先 不 斷 掙 扎 抗 拒 並 以 左 手 抓 住 周 庫 穎 右 手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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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嗣 上 銬 後 ， 又 不 斷 往 屋 內 方 向 後 退 掙 扎 之 對 公 務 員 依 法 執 行  01

            職 務 時 施 強 暴 行 為 ， 均 係 基 於 單 一 之 犯 意 ， 於 密 切 接 近 之 時  02

            間 及 同 地 實 施 ， 各 行 為 之 獨 立 性 極 為 薄 弱 ， 依 一 般 社 會 健 全  03

            觀 念 ， 難 以 強 行 分 開 ， 均 應 視 為 數 個 舉 動 之 接 續 施 行 ， 而 各  04

            論 以 接 續 犯 之 一 罪 。  05

         �  被 告 所 為 前 開 2罪 間 ， 其 犯 意 各 別 ， 行 為 互 殊 ， 應 予 分 論 併  06

            罰 。  07

        四 、 原 審 以 被 告 罪 證 明 確 ， 適 用 刑 法 第 140條 第 1 項 後 段 、 第 135  08

            條 第 1 項 、 第 41條 第 1項 前 段 、 第 51條 第 6款 規 定 ， 審 酌 被 告  09

            告 於 其 深 夜 播 放 音 樂 音 量 過 大 在 先 ， 經 警 員 勸 導 其 調 低 音 量  10

            時 ， 未 能 尊 重 國 家 公 權 力 之 合 法 行 使 ， 恣 意 以 上 揭 侮 辱 性 穢  11

            語 謾 罵 警 員 執 行 之 公 務 ， 復 在 警 員 依 法 將 其 逮 捕 時 及 逮 捕 後  12

            對 員 警 施 加 上 揭 強 暴 行 為 ， 破 壞 國 家 法 紀 執 行 之 尊 嚴 ， 亦 危  13

            害 公 務 員 之 人 身 安 全 及 公 務 之 執 行 ， 所 為 誠 屬 不 該 ， 並 斟 酌  14

            被 告 犯 後 迄 今 否 認 犯 行 且 未 能 對 員 警 表 示 絲 毫 歉 意 之 犯 後 態  15

            度 、 及 被 告 所 為 犯 行 之 情 節 相 較 於 恣 意 出 手 攻 擊 執 法 公 務 員  16

            之 情 形 為 輕 ， 暨 其 確 因 愛 子 自 殺 而 長 期 患 有 重 度 憂 鬱 症 、 慢  17

            性 創 傷 症 候 群 等 疾 病 之 身 心 狀 態 、 及 其 學 經 歷 為 高 中 畢 業 、  18

            家 庭 經 濟 狀 況 小 康 等 一 切 情 狀 ， 就 其 所 犯 上 開 對 於 公 務 員 依  19

            法 執 行 之 職 務 公 然 侮 辱 罪 、 妨 害 公 務 執 行 罪 ， 分 別 量 處 拘 役  20

            35日 、 50日 ， 並 合 併 定 應 執 行 刑 為 拘 役 75日 ， 且 就 宣 告 刑 、  21

            應 執 行 之 刑 ， 均 諭 知 易 科 罰 金 之 折 算 標 準 。 核 其 認 事 用 法 俱  22

            無 違 誤 ， 量 刑 尚 屬 允 當 。 被 告 上 訴 猶 執 前 詞 否 認 犯 行 ， 要 無  23

            可 採 ， 已 如 前 述 ， 其 上 訴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24

        五 、 刑 法 本 於 刑 事 政 策 之 要 求 ， 設 有 緩 刑 制 度 ， 消 極 方 面 在 避 免  25

            短 期 自 由 刑 之 弊 害 ， 使 犯 人 不 至 於 在 監 獄 內 感 染 或 加 深 犯 罪  26

            之 惡 習 與 技 術 ， 甚 至 因 此 失 去 名 譽 、 職 業 、 家 庭 而 自 暴 自 棄  27

            ， 滋 生 社 會 問 題 ， 積 極 方 面 則 可 保 全 偶 發 犯 罪 、 輕 微 犯 罪 者  28

            之 廉 恥 ， 期 使 渠 等 自 新 悔 悟 ， 且 因 緩 刑 附 有 緩 刑 期 間 ， 受 緩  29

            刑 宣 告 者 如 在 緩 刑 期 間 內 再 犯 罪 ， 執 行 檢 察 官 仍 得 聲 請 法 院  30

            撤 銷 緩 刑 ， 而 有 藉 此 督 促 受 緩 刑 宣 告 者 自 我 檢 束 身 心 之 功 效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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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。 經 查 ： 被 告 前 未 曾 因 故 意 犯 罪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宣 告 等  01

            情 ， 有 本 院 被 告 前 案 紀 錄 表 在 卷 可 按 （ 本 院 卷 第 67至 69頁 ）  02

            ， 堪 認 其 素 行 尚 佳 ， 審 酌 被 告 因 愛 子 自 殺 身 亡 ， 因 而 罹 有 重  03

            度 憂 鬱 症 、 慢 性 創 傷 症 候 群 ， 需 長 期 接 受 治 療 ， 此 有 詠 美 身  04

            心 診 所 診 斷 證 明 書 、 戶 籍 謄 本 影 本 在 卷 可 按 （ 偵 查 卷 第 29頁  05

            ， 本 院 卷 第 57頁 ） ， 被 告 因 一 時 失 慮 致 罹 刑 典 ， 且 其 所 為 之  06

            侮 辱 言 詞 及 強 暴 行 為 之 手 段 、 情 節 ， 尚 屬 輕 微 ， 本 次 經 歷 偵  07

            查 、 審 理 程 序 及 刑 之 宣 告 後 ， 當 知 所 警 惕 而 無 再 犯 之 虞 ， 本  08

            院 認 對 被 告 所 宣 告 之 刑 以 暫 不 執 行 為 適 當 ， 併 予 宣 告 緩 刑 2  09

            年 ， 惟 為 使 被 告 能 自 本 案 汲 取 教 訓 ， 並 確 實 督 促 被 告 保 持 善  10

            良 品 行 及 強 化 法 治 之 觀 念 ， 自 以 命 其 履 行 一 定 負 擔 為 宜 ， 故  11

            爰 依 刑 法 第 74條 第 2項 第 8款 之 規 定 ， 命 其 於 本 案 判 決 確 定 之  12

            日 起 1年 內 ， 完 成 法 治 教 育 課 程 20小 時 ， 且 依 同 法 第 93條 第 1  13

            項 第 2 款 之 規 定 ， 諭 知 緩 刑 期 間 交 付 保 護 管 束 。 被 告 於 緩 刑  14

            期 間 ， 倘 違 反 上 開 負 擔 ， 情 節 重 大 ， 足 認 原 宣 告 之 緩 刑 難 收  15

            其 預 期 效 果 ， 而 有 執 行 刑 罰 之 必 要 ， 得 依 刑 法 第 75條 之 1第 1  16

            項 第 4款 規 定 ， 撤 銷 其 緩 刑 之 宣 告 ， 併 此 敘 明 。  17

        六 、 被 告 經 合 法 傳 喚 ， 無 正 當 理 由 不 到 庭 ， 爰 不 待 其 陳 述 逕 行 判  18

            決 。  19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71條 、 第 368條 ， 刑 法 第 74條 第 1  20

        項 第 1款 、 第 2項 第 8款 、 第 93條 第 1項 第 2款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21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陳 佳 秀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。  22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1    月     13    日  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二 十 五 庭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宋 松 璟  2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黃 翰 義  2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陳 彥 年  26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27

        不 得 上 訴 。  2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彭 秀 玉  2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1    月     13    日 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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